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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经·汉广》描述的游 女 意 象 备 受 后 人 关 注，形 成 了 若 干 不 同 的 诠 释，如“风 化 说”、“神 女 说”、

“恋情说”、“习俗说”。这些诠释并非客观严谨的真理性诠释，而是对遮蔽性文本的意象展开，蕴藏了以“言－
象－意”表达系统为宗旨的中国智慧，是面向感性实践需要的公共意象诠释，对培育游女文化基因、凝聚文化

共同体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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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汉广》诗云“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其中

对游女（或称汉江游女）意象的描述十分简洁，但后

世展开了持续而广泛的文化阐释。一是“风化说”。

汉代《毛诗序》就认为《汉广》表达文王之道传播于南

国，美化了 江 汉 地 区 的 道 德 风 俗。二 是“神 女 说”。
《文选》注郭璞《江赋》引汉代《韩诗内传》说，郑交甫

在汉皋台下偶遇二女，索赠佩珠，之后倏忽不见；《文
选》注嵇康《琴赋》引《韩诗》说“游女，汉神也”。三是

“恋情说”。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就认为《汉

广》是一首表达思慕之情的樵歌。他承认此诗“言外

别有会心”，但“不 可 以 迹 相 求”，如《毛 诗 序》将《汉

广》视为周王德政的表述，致使《汉广》所说“翘翘错

薪”毫 无 着 落，使 文 本 变 成 了 “虚 衍”的 话

语。［１］（Ｐ８６～８７）四 是“习 俗 说”。唐 代 孔 颖 达 认 为“游

女”是贵族女子出游的情形，宋代朱熹《诗经集传》认
为“游女”是汉江流域女子“好游”风俗的写照。这些

诠释大多征引非史实性的文献材料加以阐述，具有

鲜明的意象诠释或重构特点，并非经验逻辑意义上

的真理性诠释。然而，正是这些诠释将原本模糊、朦
胧的《汉广》游女意象逐渐充实、丰满起来，形成了系

统化的游女文化，既构成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与民族

精神的载体，也构成当代地方城市与民俗文化建设

的依托。可见，非逻辑理性的意象诠释足以推进人

类审美文化发展。本文藉此探讨意象诠释方法的文

本基础与文化机制。

一、遮蔽性：意象诠释的文本基础

西方美学向来十分关注艺术品面向真理性意蕴

的澄明性敞开。如黑格尔主张艺术品要把被偶然性

和外在形状玷污的事物还原到心灵性的事物，也就

是清除 现 象 中 不 符 合 概 念 的 东 西，把 理 想 表 现 出

来。［２］（Ｐ２００～２０１）海德格尔认为，“真理是澄明和遮蔽的

斗争”，［３］（Ｐ５９）显露于艺术品中澄明的 被 显 现 之 物 即

开放之处。海德格尔与黑格尔针对真理性意蕴敞开

的路径虽有区别，但二者都认可真理性意蕴敞开是

对文本遮蔽性的克服。换言之，黑格尔与海德格尔

都意识到了艺术品中真理性意蕴的敞开存在一种束

缚或压制即遮蔽，认识到了真理性意蕴的敞开价值

在于敞开本身，却忽略了遮蔽性对艺术的特殊意义。

以《汉广》文本为例，它不仅实质性地遮蔽了游女意

象特点及其 喻 意，而 且 正 是 这 种 遮 蔽 性 强 化 了《汉

广》游女意 象 的 审 美 特 质，培 育 了 魅 力 十 足 的 游 女



意象。
众所周知，包括《汉广》在内，整个《诗经》不是某

一个人独立编撰而成的作品，也不是由少数几个人

合作编撰而成的作品，而是通过有目的、有组织的搜

集和整理而汇集成册的。从《诗经》收录诗歌的文本

来源看，历 史 上 说 法 不 一，有“献 诗 说”、“采 诗 说”、
“删诗说”。“献诗说”表明《诗经》作品是由周代公卿

列士敬献、陈颂的；“采诗说”表明《诗经》作品是周代

选派采诗官 到 民 间 考 察 民 情 而 搜 罗 上 来 的；“删 诗

说”表明《诗经》作品是经过专人删定成集的，汉代流

行孔子删 诗 说。袁 行 霈 主 编 的《中 国 文 学 史》认 可

《诗经》是通过献诗、采诗、删选才最终完成，至于是

否经孔子 删 改，则 另 当 别 论。［４］（Ｐ５１～５２）另 外，与 一 般

诗歌文本的文学性质不同，《诗经》作品的性质相当

复杂。其中各篇最初属于歌舞，包括唱词、音乐、舞

蹈等形式。后来乐舞消退，曲谱散失，留下唱词被汇

集成《诗经》。
《诗经》成书的复杂性导致《汉广》游女可能隐藏

或覆盖了多重文本意象，比如歌谣、编者、诗歌三种

文本意象。包括《汉广》在内，《诗经·周南》所收１１
首诗均源出古代歌谣。“汉广”歌谣作为一种文本，
先于《汉广》诗歌文本出现。无论“汉广”歌谣是否源

出汉江流域，歌谣中的游女意象植根于汉江流域的

文化意旨却是确定的。问题在于，由于《汉广》的编

辑整理者或编撰人显得错综复杂，现在很难澄清歌

谣中游女意象的具体意旨。如果“汉广”源自汉江流

域，其作者或编者可能是汉江人；如果“汉广”由北方

传唱开来，那 编 撰 者 可 能 是 北 方 人 或 周 王 室 成 员。
不同的编撰者会导致游女意象内涵与特点的差异。
假如编撰者是南方汉江人，文本中的游女意象就可

能更贴近汉江流域实际生活与习俗特点，或者更有

迎合周王室的政治寓意；假如编撰者是北方人或周

王室成员，文本中的游女意象就可能更具想象性的

意味，借以隐喻南北政治与文化关系。如今，这些迷

雾般的意象内涵已经失去其最初的文本基础。幸运

的是，作为唱词部分的文本最终经过编辑整理后，以
《汉广》诗歌形式流传下来了。即：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作为诗歌形式的《汉广》文本先以“乔木”起兴，

又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反
复吟咏，烘托“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核心意味。但

此核心意 味 仿 佛 变 成 了 一 个 文 化 之 谜。它 看 似 敞

亮，实则遮蔽，因为它只是呈现了迷离朦胧的“游女”
形象，并未言明“游女”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说其

中的“游女”纯属抽象空洞的想象性概念，其中有关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翘翘

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的叙事细节，
却又唤醒读者发现其中隐而不言的内涵，领略其言

外之意的深味。正是在文本的开合之间，即文本的

澄明与遮蔽、敞 亮 与 隐 匿、开 放 与 封 闭 的 有 机 结 合

中，文本彰显了特殊的意象魅力。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让“客观知识价值”优先于“意象审美价值”，强行

使用真理性诠释方法去规定其文本意蕴，不免将“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意蕴清除殆尽，失去文学

艺术作品应有的审美意味。

二、言－象－意：意象诠释的中国智慧

如果认为《汉广》文本意象的遮蔽性体现了中国

艺术缺乏真理性意蕴敞开的艺术精神或创作冲动，
就像黑格尔所批评的中国艺术缺乏美的理想，只能

位居艺术世界里最低端的象征型艺术的底层，那就

曲解了《诗经》及其代表的中国智慧。
早在先秦，中国哲人普遍意识到，人类的言说要

彻底揭示真理，艺术品要彻底显露真理，实在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老子断言“道可道，非常道”，暗示

任何表达方式都不能真正显露真理。这意味着，真

理遮蔽于人类是一种必然，艺术品遮蔽真理性意蕴

也是一种必然。但是，对那些务实的思想家比如孔

子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形而上地探讨真理能

否澄明地敞开在认识或思维面前，而是面向现实的

文化实践需要去寻找尚可谈论或显露真理的方式。
孔子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
（《周易·系 辞 上 传》）。这 就 肯 定 了 言、象（或 称 文

学、绘画）方式可以表达真理性意蕴，表明言、象、意

三者彼此关联，构成通往真理的路标。
孔子的路标虽然意在敞开“真意”，但实际上承

认了无所不在的遮蔽性，不仅话语实践层面的所说

之言不能完全体现欲说之言，而且话语内涵层面的

所言之意也不能完全体现欲言之意，因而人类需要

借助“象”来揭示和理解“真意”。至于“真意”是否就

是无遮蔽性的真理本身，“象”能否彻底澄明地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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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孔子并未明说。后来，孔子学说的继承人、魏

晋玄学家王弼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夫象者，出意

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 莫 若 言。
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

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

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
明象》）也就是说，“象”源自“意”，“言”让“象”得以清

晰、澄明；要敞开“意”，离不开“象”，“象”让“意”得以

清晰、澄明；而要敞开“象”，离不开“言”，“言”让“象”
得以清晰、澄明。这表明真理的领悟或敞开实际上

依赖“言－象－意”系统，同时表明真理的遮蔽在思

维领域永远存在，而最终通达真理的途径不在于是

否去除遮蔽，而在于忘却或超越既有的遮蔽，达到无

所谓遮蔽或不遮蔽的境地。也就是说，人的认识是

在言、象的表达与超越中动态性地领悟真理性意蕴，
而不是静态性地把握真理本身。这导致中国传统文

学艺术及其理论都是立足于感性审美的文化智慧，
都是一种 植 根 于“言－象－意”范 畴 系 统 的 表 达

方式。
《汉广》文本所述“不可求”的汉江游女意象就是

一个复合性的“言－象－意”范畴结构系统。它既描

述了汉江流域 女 子 好“游”（至 于 是“游 泳”或 是“出

游”，尚待后人继续求证）的特点，也阐明了此女子不

可或不能追求的观点，由此明确了游女意象的文本

内涵即“汉江游女不可追求”。但是，这一文本内涵

并不是《汉广》游女意象的全部真理性意蕴，否则，文
本的遮蔽性毫不存在，这不符合老子的“道论”思想；
当然也不能说此文本意蕴根本就不是真理性意蕴，
以致于将文本的抒情性表达或叙事途径即“言－象”
系统当作纯粹的工具，目的只在隐喻它者，这显然不

符合“言－象－意”范畴理论。
那么，《汉广》游女意象所涉“言－象－意”系统

的根本意旨究竟何在？是隐喻南方道德习俗受到北

方的风化还是特指宗教崇拜性质的神女？是抒发男

女恋情还是直陈世间女子特点？以西方逻辑理性基

础上的客观知识论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艺术研究方法

而论，这些问题确有必要辨明、澄清，否则真知无处

敞开，艺术本质无处落实。但是，对中国古代哲人与

文人学士来说，《汉广》游女意象诠释的宗旨与其说

是为了揭示其绝对确定的真理性意蕴，不如说是借

助真理 性 意 蕴 的 阐 发 去 体 悟 游 女 意 象 的“象 外 之

象”、“言外之意”。其目的不在于为真理性意蕴“去

蔽”而达到“敞开”，而在于超越“去蔽”或“敞开”的目

的性需求，直抵感性与理性、审美与逻辑相结合的体

悟及其所带来的愉悦。如果要设定《汉广》游女意象

的客观性、标准性内涵，就完全忽视了《汉广》诗歌文

本建构的多元意象叠加与遮蔽特点，不免将艺术诠

释引入名为客观实为主观、名为真理性诠释实为排

他主义的境地。最终不仅可能牺牲文学艺术作品的

审美特点与价值，将文学艺术作品从多元叠加的意

象表达系统即“言－象－意”结构系统降落为真理性

意蕴的隐喻客体；而且可能封闭真理言说或敞开的

多元开放路径，将“意象诠释”这一独特文化阐释与

创新通道降落为真理性诠释的辅助工具甚或视之为

消极有害的方式。

三、公共性：意象诠释的文化创新机制

依据《汉广》文本构成的特殊性以及古代的“言

－象－意”理论可以理解，文本意象所蕴藏的真理性

意蕴与经过诠释而敞开的真理性意蕴，二者实际上

是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的。如果想要澄明地敞开文

学艺术作品中被遮蔽的真理性意蕴，就需要借助“真
理性诠释”（如黑格尔式的“形而上思辨”）让被遮蔽

的真理性意蕴敞开。但是，真理性诠释面临两个困

难：一是真理性诠释是否适用于非真理性的文学艺

术作品；二是真理性诠释能否以及如何排除个人趣

味或审美 判 断 对 客 观 的 真 理 性 判 断 的 干 扰。实 际

上，由于艺术作品内在的必然的遮蔽性，导致艺术作

品首先成为审美的意象诠释的对象。意象诠释虽然

不能像逻辑理性推论那样建构真理性知识系统，但

是它可以面向公共文化需要来拓宽文本意象的深度

与广度，建构文化认同所必需的公共意象，促使人类

文化及其精神在感性实践领域被无限地充实、创造、
延续，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渠道。

公共意象的建构离不开公共审美趣味的清醒认

识和 应 用。康 德 曾 经 区 分 了 公 共 审 美 与 私 人 审

美。［５］（Ｐ４９）他认为，私人审美是一种感官鉴赏，公共审

美是一种反思鉴赏。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对对象就其

表象引起愉快与不愉快的情况作出感性判断；二者

的差别在于，私人审美不追求普遍有效性，不要求别

人的赞同，而公共审美追求普遍有效性，要求他人的

普遍赞同。康德发现，私人审美虽然不要求别人赞

同，却经常在不同人之间取得广泛的一致；公共审美

虽然谋求普遍有效性，却经常遭到他人拒绝，而公共

审美仍然设想着普遍有效性的基本要求，并且公共

判断者从不怀疑或争论这种要求的可能性，只是会

因为如何应用或实现这种普遍有效性的要求而出现

分歧。从中可以发现，私人审美与公共审美都植根

·９５·



于意象经验，只不过，私人审美偏重意象经验带来的

情感愉悦，公共审美偏重意象经验带来的文化认同。
而文化认同正是文学艺术作品通过意象诠释成为公

共文化实践组成部分的重要机制。
比如《汉广》一诗对游女形象只是做了简单的描

述，即“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有人将她解释成周王

朝实施德政于天下的见证，有人将她解释成神女，有
人将她解释成男子内心思慕的恋人，有人将她解释

成民间女子。这些解释所依据的意象对象都是“汉

有游女”，但具体的意象经验（内涵）却因“不可求”之
内涵模糊而分歧明显。这种分歧如何能够建构公共

性的游女意象？又如何能够促进文化认同的实现？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看似分歧的意见背后都存

在共同的审美文化纽带：一是文本鉴赏纽带，即文本

所言“游女”及其“不可求”（或不能求）造成的吸引；
二是文化想象纽带，即“游女”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

令人可欲而不可求，是人类尤其男性主导社会意识

普遍关注的问题。二者的结合或许不能构成确切的

客观知识，却能形成公共文化意象，成为公共文化建

构的动力。
公共意象诠释是公、私审美需要的融合，是文本

鉴赏者将文本意象推向感性实践领域予以重建。它

与文本意象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既不能用客

观主义眼光来否定其审美文化建构意义，也不能用

主观主义眼光来否定其现实性与真理性意义。过去

针对《汉广》游 女 意 象 诠 释 形 成 的“风 化 说”、“神 女

说”、“恋 情 说”、“习 俗 说”，实 际 上 就 是 面 向 伦 理 道

德、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领域的公共意象诠释。迄

今为止，很难确定哪一种《汉广》游女意象诠释代表

确凿无疑的真理性意蕴，但是，可以肯定，这些诠释

都是从《汉广》文本出发展开的公共意象诠释，在文

化实践层面适应了诠释时代的公共审美文化需要。
比如汉代《毛诗序》解释《汉广》一诗体现了“文王之

德”，就是重塑游女意象，让她承载特定的道德价值

观。这一层意义当然不能从《汉广》文本直接看出，
只能借助古代历史与文献加以立论。这种立论方式

是否确切，暂且不论，但要简单地说《毛诗序》所论题

旨毫无道理，显然过于武断。先秦时期，由于南北社

会与文化发展存在差异，南北道德观念与生活方式

并不相同。在恋爱婚姻上，北方讲究女子婚嫁要遵

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从四德”，而南方显

出自由恋爱、私定婚姻的特点。南方的自由恋爱、私
定婚姻方式通过“游女”之“游”来体现，表明古代汉

江女子嬉戏于户牖庭院之外、游乐于大庭广众之下。
这种差异原本是社会生活方式的地域差别，若放到

南北文化统一格局上看，南方游女习俗在北方道德

观念中就成了极其异端的方式，有可能冲击北方的

婚姻观念与制度。由地域文化差异演变而成的价值

观念上的文化冲突，最终必然要求某一方服从另一

方的价值选择与制度设计。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周

文化立场的《诗经》文本将“游女”当作道德符号来讽

喻江汉文化就十分自然。魏晋时期，儒家道德规范

松驰，游女意象的道德价值诉求从过去普遍重视的

人伦规范转向了新时代热情追逐的神仙意志，借以

突出人格意志与精神自由，导致《汉广》文本中的游

女摇身一变而为“神女”。无论《汉广》游女承载道德

风化观念或是神女信仰，其实都是借助意象诠释完

成面向现实社会实践需要的审美文化塑造。
公共意象诠释并不只是借助理论阐释来完成，

也可以通过文学艺术创造来实现。文学艺术家对传

统意象（典故）的再应用、再创造是一种艺术化的公

共意象诠释，是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由于《汉广》
游女意象频繁地出现在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不仅

创造了特殊的游女叙事传统，而且导致游女意象成

为一种典故、符号，用以承载人们的情感与精神。如

孟浩然《万山潭作》诗云：“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
鱼行 潭 树 下，猿 挂 岛 藤 间。游 女 昔 解 佩，传 闻 于 此

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此诗并未拘泥于游

女形象与事迹的有无，而是借汉江游女反衬内在的

淡静、清旷之意，对形成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清淡美

学风格有积极意义，也是游女意象公共诠释的重要

成果形式。
公共意象诠释推动文学艺术作品中业已完成的

意象形式（艺术形象）在新的文化实践领域重新活跃

起来，而不是毫无声息地留存在安静的历史文本中，
也不是孤立地呈现于个别人的情感或精神世界。对

公共意象诠释来说，原有的意象形式既是认识对象，
也是感性实践对象。诚如《汉广》文本描述的汉江游

女，她不同于后人诠释《汉广》而建构的游女，但这二

者的不同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二者

如何共同纳入感性实践，纳入公共审美文化需要，成
为富有生命力的、活跃的意象形式。正是通过这种

公共意象诠释，像《汉广》游女意象这类古代文学艺

术作品中的经典意象就不再是单纯的审美形式或真

理性意蕴的载体，而是成为活跃在历史长河中的文

化基因，成为凝聚文化共同体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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